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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核安全局广东台山核电厂一期工程1号机组核岛基础浇筑第一罐混凝土

前施工准备核安全检查报告 

 
(国核安函〔2009〕85号) 

广东台山核电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核设施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要求，我局于2009年7月23

－24日对你公司台山核电厂一期工程1号机组核岛基础浇筑第一罐混凝土前施工准备情况进行了核安全

检查。 

  现将检查报告印发你公司，请根据检查报告提出的要求，采取整改措施，确保台山核电厂一期工

程1号机组的建造安全。 

  附件：1.台山核电厂一期工程1号机组FCD前核安全检查报告 

  2.台山核电厂FCD检查组成员 

二○○九年八月二十一日 

  附件一： 

台山核电厂一期工程1号机组FCD前核安全检查报告 

   

  检查单位：国家核安全局 

  受检单位：广东台山核电有限公司 

  检查日期：2009年7月23－24日 

  一、检查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核设施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 

  （二）核电厂厂址选择安全规定及其相关导则 



  （三）核电厂质量保证安全规定及其相关导则  

  （四）核电厂建造阶段监督检查程序 

  二、检查内容 

  （一）台山核电厂设计和建造阶段质量保证大纲的实施情况； 

  （二）1号机组核岛基础浇筑第一罐混凝土（FCD）前的施工准备情况，包括施工组织、施工计

划、施工方案以及材料和工艺验证等情况； 

  （三）1号机组核岛地基前期施工遗留问题处理情况。 

  三、检查活动 

  2009年7月23－24日，国家核安全局组织检查组对台山核电厂1号机组FCD前的施工准备情况进行了

例行核安全检查（检查组人员名单附后）。本次检查的目的是现场核实台山核电厂1号机组在施工准备

方面是否具备条件。 

  检查组听取了广东台山核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山核电公司）关于现场总体工程进展、现场施

工质量保证组织实施、1号机组核岛地基处理、材料验证和工艺验证等FCD前施工准备情况及筏基大体

积混凝土施工方案的汇报，现场检查了核岛基础施工现场、砂石骨料厂、混凝土搅拌站及实验室和钢

筋料厂，并与有关技术和管理人员进行了对话，对相关记录文件和管理程序进行了抽查，对质量保证

大纲的实施情况和FCD前准备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和核实。 

  四、检查结果和整改要求 

  通过检查，检查组认为台山核电公司以及各级承包商有关FCD的施工组织及人员基本到位；施工管

理程序和相关的技术文件基本完成；1号机组核岛基础底板垫层施工以及与核岛施工相关的材料验证、

工艺验证、施工设备、施工方案等施工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质量保证大纲实施基本有效，具备FCD的

施工条件。 

  结合本次检查情况，为确保施工建造质量，检查组提出如下管理要求： 

  1．鉴于核电工程发展较快，有经验和满足岗位资质的人员稀释严重，台山核电公司及其承包商应

进一步加强员工的招聘、培训和授权；应加强对长期借聘人员，特别是临时劳务支持人员的管理；同

时应严格执行岗位规范要求，避免一人多岗。 

  2. 台山核电公司及相关承包商应进一步落实文件管理的各项要求，特别要关注文件电子化以后，

在文件控制方面容易造成的疏忽和薄弱环节。必须严格按照核电项目的质量要求，加强对外来文件的

审查、翻译和转化等工作；必须确保FCD所需要的核岛设计文件和图纸、1号核岛筏基施工所需要的全

部工作文件包处于CFC状态。 

  3. 应进一步加强对内部各部门以及外部承包商的监督、监查工作，配备更加充分的监督人力，制

定更加合理的监督计划，加大监督和监查的频度、深度、范围，提高监督、监查工作的有效性，确保

工程的各项工作处于良好的受控状态。 

  4. 应在混凝土配合比优化的基础上落实大体积混凝土浇筑方案，并将最终确定施工方案报广东核

与辐射安全监督站。 

  5. 台山EPR一次性大体积混凝土浇筑量大、持续时间长，而且施工期处于高温和台风多发季节，

因此台山核电公司应进一步完善关键施工环节的控制措施，包括混凝土入模温度控制措施的量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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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应急准备，并做好施工过程的详细记录，为后续工程建设积累大体积混凝土浇筑的施工经验。 

  6. 应加强现场浇筑混凝土的质量控制，进一步落实混凝土塌落度测量频度和试验要求，确保浇筑

混凝土的质量处于受控状态。 

  7. 钢筋料厂应依据相关管理要求做好钢筋的分类、存放、标识等管理工作。 

  台山核电厂1号机组是我国首台开工建设的EPR核电机组，工程组织模式相对复杂，工程建造缺乏

经验，台山核电公司应加强施工过程中的质量管理，确保建造质量。 

  对于上述管理要求，台山核电公司应在一个月之内将整改措施提交国家核安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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